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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魏甲、魏乙、魏丙是同胞姐妹。魏丙2019年去世

后，魏甲与魏乙多次协商将妹妹魏丙于当年冬至落

葬，魏乙表示同意，但坚持要等到双方的法定继承案

件结束之后再办理。于是，魏甲在当年冬至时自行为

魏丙办理了落葬事宜，所刻立的碑文仅有魏甲和她家

人的名字。魏乙认为魏甲没有在魏丙的墓碑上刻立

她和家人的名字，侵犯了自己的祭奠权，将她起诉至

法院，要求更换墓碑，所耗费用由魏甲自行承担。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习俗，魏乙作为亡者的姐

姐，要求在墓碑上刻立名字是对魏丙的祭奠方式，此

请求应得到支持。法院在考虑一般习俗、加名数量和

墓碑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更换墓碑更合适，所产生的

费用按公平合理的原则，由魏甲与魏乙各承担一半。

法律分析
此案争议的焦点是未在墓碑上刻名是否侵犯死

者亲属的祭奠权。民法典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

规定了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在司法实践中

一般认为，祭奠权是与死者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人以

特定的仪式对死者的遗体、骨灰、墓地等能够表征死

者身份的相关事物进行缅怀、凭吊、寄托哀思的权

利。祭奠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具有身份特性，是与死者

有特定身份关系的亲属所享有的权利。虽然祭奠权

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却是在世亲属对死者的一种

精神寄托。

本案中，魏甲按照当地习俗在冬至为魏丙办理安葬

事宜，符合风俗习惯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因与魏乙没有

协商成功，所以魏甲自行办理行为并未侵犯魏乙的人格

权利。为死者立碑是一种纪念和凭吊方式，魏甲与魏乙

均是魏丙的姐姐，具有平等的祭奠权。魏甲未在墓碑上

刻立魏乙及其家人的姓名，也没有预留出刻写名字的合

适位置，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同时，

魏乙对造成现有局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

祭奠权是习惯以及从中提取出来的习惯权利，应

充分尊重。祭奠权的保护通常与各种风俗习惯融合

在一起，公民祭奠已去世的亲属，体现了社会基本的

道德伦理观念，符合传统习惯和社会公德。因此，祭

奠活动既要符合法律规定，也要尊重风俗习惯，让逝

者安息、生者慰藉。

通讯员 章宁

科目一考了七八次没过，就托人买了本“驾驶

证”，12年来都坚信这本驾照是真的——近日，嘉

兴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民警遇到了这位令

人哭笑不得的女司机赵姑娘。“她开车已经大半年

了，今天被我们查到是她的幸运。”办案民警表示，

赵姑娘无证、买假证开车上路的违法行为存在诸多

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拒赔

的，所有责任要她承担，万一有人员伤亡，后果不

堪设想。”

赵姑娘是桐乡人，现住秀洲区。5月 11日上

午，她驾驶一辆奔驰车途经中山路越秀路口时，因

车辆有多条非现场违法未处理被民警拦下。当民警

要她出示相关证件时，她表示没有随身携带。经民

警查询，发现她没有驾驶证。

“我有驾驶证，是 12 年前买的。”赵姑娘坦

白，12年前，她在驾校报名学车打算考驾驶证，

但科目一考了七八次都没通过。朋友得知她的处境

后，表示能帮她从外省买一本真的“驾驶证”。赵

姑娘便花了近5000元买了一本“驾驶证”。之后自

己没有买车，“驾驶证”也就一直放在家里没用，

“如果不是你们今天查出来，我一直以为这本驾照

是真的呢。”

当年买好驾照后，还没摸过方向盘的赵姑娘找

了熟悉的驾校教练，让教练在驾校外的场地教她一

些开车技能。就这样，赵姑娘觉得自己有了驾照又

有了实操技能，算是合格的驾驶员了。去年8月，

赵姑娘买了一辆奔驰车，并开车上路。

目前，赵姑娘面临200元至2000元的罚款及15

日以下拘留的行政处罚，案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凡是买来的证件都是假的。”办案民警表示，学开

车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找驾校学习、考试、领证。随着

高考临近，接下来会有一大波高中毕业生加入考驾照队

伍，交警提醒学子和家长，不要相信获得驾照有“内部

渠道”“领导特权”

之类的鬼话，最后

赔了夫人又折兵。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胡欢

“你是诈骗犯！”开化县法院村头法庭的调解室里，激

动的当事人频频喊出这句话，庭前调解就在这样的指责声

中开始了。

39岁的王某低着头，坐在调解室角落的椅子上，沉默

不语。而他70岁的母亲俞某却气愤难平，一直站在女方

徐某，也就是曾经的儿媳面前质问：“结婚刚一周就离婚，

你不是骗彩礼是什么？”

王某和徐某的交往，可谓“闪婚+闪离”：两人今年1月

28日经人介绍认识，2月22日登记结婚，3月2日徐某起

诉离婚。

俞某说，为儿子成婚，他们夫妻俩将辛苦攒了一辈子

的钱交给儿子，给了徐某家99999元彩礼，又添置金器赠

与儿媳。其间，王某按照习俗到女方亲友家拜访，送上烟

酒，男方长辈还给徐某的两个孩子包了红包。没承想，两

人登记后儿媳在家住了两天就走了，一周后便以结婚草

率、婚后发现王某不体谅人、以后生活会比较艰辛等为由，

向法院起诉离婚。所以，俞某认为徐某是诈骗。

对这起案件，承办法官首先进行了调解。调解过程

中，王某的父母和叔婶一致劝说王某离婚，并提出因缔结

婚姻而产生的开支，徐某必须全部退回，包括退还包给徐

某及徐某孩子的红包、二人办喜事的烟酒餐食钱。

徐某同意退出全部彩礼和金器，但其一人带着两个孩

子，经济并不宽裕，无力支付已经花销掉的烟酒钱，且红包

是自愿赠与，部分烟酒是赠与徐某亲戚，其并未受益，所以

这部分不同意返还。

针对双方分歧，承办法官通过“背靠背”调解，促成双

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两人协议离婚。由徐某返还彩礼及

金器，另支付15000元补偿款，双方为缔结婚姻而产生的

其他开支由王某家承担，不再向徐某主张。

法官说法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

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双方未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婚前给

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本案中，双方虽已登记结婚，但女方仅在男方家住了

两天一晚便回到了娘家，可以认定为确未共同生活，男方

要求女方返还彩礼的，女方应当予以返还。

表妹有智力障碍，
能办理结婚登记吗？
律师：如对结婚有认知且自愿即可

张女士问：
我表妹于近日办了喜酒，我替

她高兴的同时，也有些担心：表妹

小时候被诊断为智力障碍，长大后

也常被别人嘲笑。去年年底，同村

村民给表妹介绍了一个大她十多岁

的男子，虽然腿脚有些残疾，但人

还算老实，表妹一家也很满意。很

快，两家人就决定给两个孩子

订婚。

订婚当天，男方一家对表妹很

好。目前他们还没申领结婚证，计

划着下个月挑个日子领证。

我想问，表妹的情况是否属于

国家禁止结婚的范围？他们可以办

理结婚登记吗？

律师解答：
智力障碍者在达到国家法定结

婚年龄时能否结婚，对于这个问

题，民法典第 1051 条中有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

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

显然，像张女士表妹有智力障

碍的情况不属于禁止结婚的法定情

形，所以即使智力有残疾，也享有

结婚的权利。

其次，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保

护婚姻自由的权利，当中明确规定

“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

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

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也就是说，张女士的表妹虽然

有智力障碍，但享有结婚的权利，

同时也应当遵从其本人的真实意

愿。如果表妹智力障碍严重，完全

不能表达是否愿意结婚，则无法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如对结婚有认知

且自愿与男方结婚，则可以办理结

婚手续。

（秦丹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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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99999元彩礼，闪婚一周后闪离
婆婆愤指儿媳“诈骗”
法官调解：两人协议离婚，女方如数返还彩礼

妹妹落葬时，大姐只刻立了自己的名字
二姐起诉大姐侵犯祭奠权，获法院支持

科目一考了七八次没过
买了本“驾驶证”开起奔驰
交警：幸亏被我们查到


